
1 
 

國立清華大學 112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3年3月14日(星期四)上午10時10分 
地    點：校本部第二綜合大樓8樓會議室 
主 持 人：巫勇賢教務長 
出席人員：(詳出席情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嘉怡 

壹、報告事項 

貳、確認 112 學年度第 2、3 次教務會議紀錄。- 附件 2 
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
參、討論事項 

一、案由：竹師教育學院博士班、清華學院學士班(實驗教育方案)新增或調整授予學

位中、英文名稱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竹師教育學院博士班、清華

學院學士班)- 附件 3-1、3-2 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校學則第 50、63 條略以，學士班及研究生學位證書中文、英文名稱、

授予要件、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，經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各院相關會

議審議並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教育部另有規定應報部同意始得授予學

位證書者，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 

(二) 各案說明彙整如下表所示： 

案序 提案單位 說明 

1-1 
竹師教育

學院博士

班 

1. 竹師教育學院博士班經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 日臺教高

（四）字第 1112203879 號函核定自 112 學年度起增設。  
2. 本案業經該班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上學期第 1

次班務會議及 112 年 11 月 20 日竹師教育學院 11211
院行政會議通過。 

3. 本案授予學位中、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3-1。  

1-2 

清華學院

學士班（實

驗教育方

案） 

1. 清華學院學士班（實驗教育方案）學位授予業經 109 年

1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授予

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。 
2.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變更學位授予業經 112 年 6

月 1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新增法

律學學士學位。 
3. 依據本校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學生修業細則第八點：本

方案學生畢業，除校定必修學分數外，其餘課程及專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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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序 提案單位 說明 

學分數經學習審議委員會審核，完成畢業規定後，依其

學習領域授予本校清華學院各學士學位，由清華學院

學士班簽請清華學院院長核准。 
4. 畢業證書加註「學士班實驗教育方案」字樣。 
5. 本案變更授予學位中、英文名稱一覽表詳如附件 3-2。 
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

二、案由；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綜合教務組、註冊組）

- 附件 4-1、4-2、8-2 

說明： 

(一) 本校學期週數自 113 學年度起調整為 16 週，行事曆業經 113 年 3 月 5 日

11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，配合修正學則第 21 條，增訂本校課程得

於 16 週內完成；並修改第 50 條學位證書登載之年月。 

(二) 新增第 62 條第 2 項研究生退學符合規定者，可申請修業證明書。 

(三) 為免爭議，明訂休、退學處分的決行層級，並應教育部函示敘明休學期間

不計入修業年限計算，新增第 65 條之 2。 

(四)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4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-2。 

(五) 本校學期週數規劃案簡報（報告人：教務長）如附件 4-2。 

(六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

施行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三、案由：本校「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點」第 3 點修正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

冊組)- 附件 5-1、5-2 

說明： 

(一) 放寛學籍分組的學系，已訂有各別的第一及第二專長學程者，學生可選所

屬學籍分組的第一專長學程及另一組第二專長學程。 

(二)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5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-2。 

(三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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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

四、案由：本校「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第 4、5 條修正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

冊組)- 附件 6-1、6-2 

說明： 

(一)  註冊組已依據 112 年 1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，通知各

系(所、班)尚未訂定雙主修學生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之學系(所、班)儘速

訂定。另外，依同次會議共識放寬原規定，改由各系(所、班)自訂，修改第

4、5 條。 

(二)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6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-2。 

(三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(因已超過原訂會議時間，本案擱置，下次會議再議。) 

 

五、案由：本校「學生對個人學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」第 9 點修正，提

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- 附件 7-1、7-2 

說明： 

(一) 為有利新舊屆委員銜接，修改第 9 點部分文字。 

(二)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7-2。 

(三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因已超過原訂會議時間，本案擱置，下次會議再議。) 

 

六、案由：擬請同意修改 112 年 10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學則第 40 條

通過內容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註冊組)- 附件 8-1、8-2 

說明： 

(一) 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9 日臺教高(二)字第 1120910368 號書函指示：如學生

有自我傷害之虞，請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6 條規定，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

求，提供相關輔導機制，並依「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」輔

導轉介，有關學則第 40 條修正案，請貴校審慎妥處。 

(二) 擬依據教育部函示內容，將 112 年 10 月 26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



4 
 

會議討論事項案由五已通過之學則第 40 條第 2 項撤案，不再續送校務發

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。未來有類此案件，請相關單位依教育部 112 年 12
月 29 日函示處理。第 3 項修正通過之內容，仍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

務會議審議。 

(三)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8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-2。 

(四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

施行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
(因已超過原訂會議時間，本案擱置，下次會議再議。) 

 

七、案由：本校「學生離校程序規範要點」第 2、3、4 點修正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註冊組)- 附件 9-1、9-2 

說明： 

(一) 因原學務處綜合學務組部分業務移至全球事務處，修改第 2 點；敘明休、

退學不論自動或勒令皆應完成離校程序，及增列境外生學位生退學、休學

離校程序修改第 3、4 點。 

(二)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9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-2。 

(三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(因已超過原訂會議時間，本案擱置，下次會議再議。) 

 

八、案由：本校「教學單位評鑑作業要點」第 4 點修正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綜

合教務組)- 附件 10-1、10-2 

說明： 

(一) 112 年 6 月 19 日本校 112 年第 1 次教學單位評鑑校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委員

建議：本校「教學單位評鑑作業要點」第 4 點有關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原則

中「最高學歷為受評單位畢（結）業者」不得擔任評鑑委員，依此規定則

校友無法擔任評鑑委員是否合理，建議再做研議。擬修改為「最高學歷為

受評單位畢（結）業且未滿十年」不得擔任評鑑委員。 

(二)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0-1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0-2。 

(三) 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因已超過原訂會議時間，本案擱置，下次會議再議。) 



5 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 
伍、散會(12 時 10 分)。 


